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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货物“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

“一单两报”服务操作指引

粤澳货物“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货物

申报系统有关规范和标准进行建设，也是该系统在广东的功能补充和服务延伸。

一、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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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电子口岸平台（粤澳货物“一单两报”服务系统）

广东电子口岸平台（粤澳货物“一单两报”服务系统）（以下简称“内地平台”）

首批试点应用功能推出“一单两报”服务，包括协议签订、待推送报关单查询和推送

报文状态查询。

（一） 协议签订

图 1“一单两报”服务入口

图 2 授权书签署

企业在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完成货物出口申报后，进入粤澳“一单两

报”功能，企业管理员需要先完成《粤澳货物“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用户授权书》

的签订，企业操作员才能使用内地平台服务。

（二） 待推送报关单查询

图 3 待推送报关单查询界面

广
东
电
子
口
岸



粤澳货物“单一窗口”综合服务平台“一单两报”服务操作指引

- 3 -

图 4 报关单预览界面

图 5 推送成功界面

图 6 已推送状态报关单界面

企业操作员在待推送报关单查询列表选择所需报关单后：

1. 点击“报关单号”可预览该报关单待抽取及转译的原始数据；

2. 点击“导出”可对相应报关单的商品信息进行自动导出 EXCEL 表格操作，导

出的报关单商品信息将按照澳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的货物资料导入格式和数据需求

自动进行转换；

3. 点击“推送”可对所需的报关单进行推送操作，内地平台对相关推送的报关

单进行数据抽取、转译并随机生成报文提取码，报文封装后向澳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

（粤澳货物“一单两报”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澳门平台”）推送；

4. 选择“已推送状态”可查看已推送的报关单数据，并可进行重复导出或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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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送报文状态查询

图 7 推送报文状态查询界面

企业操作员在推送报文状态查询功能可对已推送报关单的推送日期、推送用户、

推送单位、报文提取码、澳门申报单编号和回执状态进行查询，其中回执状态包括已

暂存、已提取、已申报。

（注意：澳门平台接收并暂存内地平台推送的澳门进口申报数据报文后，内地用

户需通过线下方式或其他渠道向澳门特定企业提供报文提取码，澳门用户凭报文提取

码在澳门平台发起报文提取服务请求以及通过澳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完成后续进口

申报单申报。）

（四） 客服保障

中国（广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过服务热线 95198、广东电子口岸微信公众号、

门户网站、电子邮件等多种服务受理渠道，统一接收广东“单一窗口”企业用户的服

务请求。

（在线咨询、95198 热线、微信咨询、广东电子口岸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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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门电子报关服务平台（粤澳货物“一单两报”服务系统）

(一) 建立电子申报单

企业操作员点击“新建文档”。

选择(1)“进出口申报单(A)申请”或(2)“进出口申报单(B)申请”，然后点击(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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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取内地推送数据

点击“提取内地推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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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内地用户通过线下方式或其他渠道提供的“提取码”， 然后点击“确定”生

成澳门的电子进口申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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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补录澳门申报单所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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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成澳门电子进口申报单

使用内地推送数据生成澳门的电子进口申报单后，检查报关数据是否需修改及补

录，完成后便可向澳门海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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